附件2

首届攀枝花市中小学“十佳班主任”终评环节

操作办法

    首届攀枝花市中小学“十佳班主任”终评有2个环节，总分100分。

    第一环节：公众微信投票。各县（区）教育局、钒钛高新区社会事务局、市教体局直属学校推选出的30名“十佳班主任”候选人，通过市教体局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公众投票，投票环节比重占总分30%。各位候选人按得票数从高到低排列，得票数最高者获得30分，第二名获得29分，依次递减。

第二环节：终评。组织7名评委对30名候选人进行投票，评委投票比重占总分70%。每名评委选投10名候选人，候选人每得1票对应分值10分，每名候选人最高得分70分。

将第一轮微信平台投票得分加第二轮评委得分，得出每名候选人总得分，并按照从高到低排列；如有并列，则进行第二次评委投票。得分前10名的候选人，经市教体局党委会研究决定，面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正式确定为攀枝花市首届中小学“十佳班主任”。
